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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
湖 北 省 财 政 厅文件
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

鄂医保发〔2019〕44 号

湖北省医疗保障局 湖北省财政厅
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转发《国家医保局
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障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：

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做好

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﹝2019﹞30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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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和大病保险筹资标准

2019 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新增 30 元，达到每

人每年不低于 520 元，新增财政补助一半用于提高大病保险保障

能力（在 2018 年人均筹资标准上增加 15 元）；个人缴费同步新

增 30 元，达到每人每年 250 元。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缴费

补贴标准，由各地人民政府按相关政策及规定自行确定。

二、稳步提高待遇保障水平

全省统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起付线为 1.2 万元，起付标准以

上部分由大病保险分段按比例报销。累计金额在 1.2 万元以上 3

万元(含)以下部分赔付 60%；3 万元以上 10 万元(含)以下部分赔

付 65%；10 万元以上部分赔付 75%，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不

低于 30 万元。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为 5000 元，政策范围内

各段报销比例较城乡居民提高 5 个百分点，全面取消建档立卡贫

困人口大病保险封顶线。2020 年底前取消城乡居民个人（家庭）

账户，向门诊统筹平稳过渡。

三、 完善规范大病保险政策和管理

充分发挥大病保险功能，提高保险层级，延长结算周期，采

取以市州为单位，三年为周期的跨年度统筹结算方式，即市州内

打通算账、三年统筹算账，促进大病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。省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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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台商业保险机构考核管理办法，建立健全以保障水平和参保人

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评估体系，督促商业保险机构提高服务管理

效能，在规范诊疗行为、控制医疗费用、引导合理就医等方面发

挥应有作用。各市（州）医保部门应于 2019 年 8 月底前协商调

整大病保险承办委托合同，于 2019 年底前按最新筹资标准完成

拨付；同时，根据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居民

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﹝2015﹞79 号）精神，招标选

定大病保险承办机构，合同期限为 2020—2022 年。通过平等协

商完善风险分担机制，因医保政策调整导致商业保险机构亏损

的，由医保基金和商业保险机构合理分担，具体比例在合同中约

定。加强医保经办机构与商业保险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，明确权

限、规范运行、定期报送。

四、 切实落实医疗保障扶贫硬任务

根据国家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《省委办公厅

省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完善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

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鄂办发〔2019〕18 号）文件精神，确保

扶贫部门提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、大病保

险、医疗救助制度，参保率达到 100%。加强制度衔接，发挥制

度合力，切实减轻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负担。准确执行政策，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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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现有支付范围和既定标准保障到位，不盲目提高标准、吊高

胃口。各地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，统筹省市县资金用于保障农

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。

五、做实市州级统筹

各市（州）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前，按照“实现

政策制度统一、实现医疗服务协议管理统一、实现经办服务统一、

实现信息系统统一”的要求，制定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

筹方案报省医疗保障局审核。从 2020 年开始，实行城乡居民医

保基金市级统收统支。加强相关部门信息共享，确保医保数据可

交换、可监控。

六、持续改进医保管理服务

各地要提高医保经办服务水平，整合城乡医保经办资源，大

力推进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“一站式服务、一窗口办

理、一单制结算”，让信息多跑路，群众少跑腿。

七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地要高度重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规范完善，切

实加强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会同财政、税

务部门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建立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和协同推进机制，

增强工作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。遇到重大问题，及时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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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医疗保障局、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。

附件：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9 年城乡居民基本

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19〕30 号）

湖北省医疗保障局 湖北省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

2019 年 8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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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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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医疗保障局 2019 年 8月 2 日印发


